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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四號報告書》— 第 5 章

環保園的發展

撮要

1 .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， 環 境 局 公 布 政 府 會 在 屯 門 第 38 區 興

建 環 保 園 。 環 保 園 能 為 本 地 的 回 收 物 料 提 供 出 路 ， 及 減 輕 可 再

造 廢 物 主 要 依 賴 出 口 的 問 題 。 設 立 環 保 園 亦 可 鼓 勵 發 展 具 增 值

能 力 和 較 高 檔 的 環 保 及 循 環 再 造 科 技 ， 有 助 減 少 產 生 廢 物 。 根

據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》 （ 2 005 政 策 大

綱），環保園佔地 20 公頃，會以相宜的租金為循環再造業提供

用地和推動循環經濟。

2 .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， 立 法 會 的 財 務 委 員 會 （ 財 委 會 ） 批 准

撥款 3 .19 億元發展環保園（環保園項目）。二零零六年七月，

建 造 工 程 展 開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環 保 署 ） 聘

請 管 理 公 司 （ 營 運 公 司 ） 負 責 環 保 園 的 管 理 、 保 養 和 市 場 推 廣

工作。

3 . 環 保 園 分 兩 期 發 展 。 環 保 署 表 示 ， 第 一 期 （ 面 積 8 公

頃 ） 預 計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或 之 前  用 （ 即 土 地 可 出 租 予 租

戶），第二期（面積 12 公頃）則預計於二零零九年年底或之前

 用 。 審 計 署 最 近 進 行 審 查 ， 以 探 討 環 保 署 規 劃 和 管 理 環 保 園

的情況。

環保園的 規劃

4 .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一 月 ， 環 保 署 聘 請 工 程 顧 問 進 行 環 保 園 的

初 步 研 究 。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， 環 保 園 項 目 獲 提 升 為 工 務 計 劃

乙 級 工 程 ， 建 設 工 程 定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或 之 前 完 工 。 同 月 ，

環 境 局 告 知 環 保 署 ： ( a )環 保 園 的 運 作 應 財 政 自 給 ； (b )當 局 不 會

額 外 撥 款 ， 支 付 環 保 園 的 經 常 費 用 ； 及 ( c )環 保 署 須 研 究 讓 私 營

機構參與發展和營運環保園的可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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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， 環 保 署 聘 請 財 務 顧 問 研 究 財 務 安 排 和

探 討 可 讓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不 同 的 合 約 方 案 。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， 因

應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的 意 見 ， 加 上 私

人 投 資 者 對 投 資 環 保 園 項 目 缺 乏 興 趣 ， 環 保 署 遂 決 定 採 用 傳 統

的 管 理 合 約 模 式 （ 採 納 方 案 ） 。 根 據 採 納 方 案 ： ( a )營 運 公 司 按

月 向 環 保 署 收 取 營 運 費 用 ； (b )租 戶 繳 付 的 租 金 會 撥 入 政 府 一 般

收入帳目；及 ( c )環保署會承擔環保園的經常費用。

6 . 需 要 解 決 經 常 開 支 的 財 務 安 排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雖 然 環

境 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決 定 環 保 園 項 目 應 財 政 自 給 ， 但 經 常

費 用 的 財 務 安 排 和 應 採 用 的 合 約 方 案 問 題 ， 直 到 二 零 零 五 年 九

月 才 解 決 。 結 果 ， 環 保 園 第 一 期 的 目 標 啓 用 日 期 由 二 零 零 四 年

年 底 改 為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， 日 後 規 劃 環 保 項 目

時 ， 環 境 局 局 長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在 規 劃 階 段 時 ， 盡 早 採 取

行 動 解 決 合 約 和 財 務 安 排 問 題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諮 詢 財 經 事 務

及庫務局。

7 . 需 要 探 討 其 他 合 約 安 排 以 引 入 私 營 機 構 的 專 才 審 計 署

注 意 到 ， 根 據 採 納 方 案 ， 環 保 園 的 發 展 並 未 全 面 利 用 私 營 機 構

的 專 才 ， 因 為 營 運 公 司 只 作 為 管 理 和 保 養 的 代 理 機 構 。 審 計 署

建 議 ， 日 後 規 劃 環 保 項 目 時 ， 環 境 局 局 長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

審 慎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讓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項 目 的 發 展 和 營 運 ， 並 在 有

需 要 時 ， 探 討 其 他 合 約 安 排 ， 以 期 ： (a)引 入 私 營 機 構 的 專 才 ，

協助改善服務質素；及 (b)容 許靈活做法，以配合市場轉變。

8 . 項 目 評 估 需 要 計 及 堆 填 區 費 用 環 保 園 的 目 標 之 一 是 推

廣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， 從 而 減 少 倚 賴 堆 填 區 棄 置 廢 物 。 環 保 署 估

計 ， 在 堆 填 區 棄 置 每 公 噸 廢 物 所 需 費 用 為 12 5 元 。 若 把 需 要 在

堆填區棄置的 5 8 6 00 公噸廢物送到環保園循環再造，每年可節

省 費 用 達 73 0 萬 元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環 保 園 的 財 委 會 轄 下 工 務 小 組

委 員 文 件 並 無 提 供 可 節 省 的 堆 填 區 費 用 資 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

局 局 長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在 環 保 項 目 的 財 政 評 估 內 計 及 全 部

費 用 和 效 益 （ 包 括 節 省 費 用 ）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， 考 慮 在 工 務 小 組

委員會／財委會文件提供這些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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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期發 展

9 . 環 保 園 第 一 期 共 有 六 幅 用 地 可 供 循 環 再 造 商 租 用 。 截 至
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， 環 保 署 已 就 第 一 期 全 部 用 地 批 出 租 約 。 雖

然 第 一 期 預 計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或 之 前  用 ， 但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二

月，所有循環再造商尚未開始循環再造運作。

1 0 . 需 要 盡 力 加 快 第 一 期 的 發 展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出 現 延 誤

主 要 是 由 於 六 幅 用 地 其 中 有 三 幅 需 要 重 新 招 標 承 租 ， 以 及 租 戶

需 要 時 間 就 建 築 圖 則 取 得 批 准 和 完 成 建 築 工 程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

境保護署署長應留意第一期的進度，並盡力加快其發展。

1 1 . 需 要 審 慎 評 估 循 環 再 造 商 對 土 地 的 需 求 審 計 署 注 意

到 ， 六 幅 用 地 其 中 有 三 幅 需 要 重 新 招 標 承 租 ， 及 兩 幅 用 地 所 處

理 的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類 別 需 要 更 改 ， 以 配 合 市 場 需 求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在 招 標 前 ， 審 慎 評 估 循 環 再 造 商 對 土 地 的

需求，包括進行更多市場調查和廣泛諮詢業界。

1 2 . 需 要 採 取 行 動 執 行 租 約 規 定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第 一 期 現

有四個租戶未有按租約規定，在接收用地當日起計 12 個月內開

始 循 環 再 造 運 作 。 有 些 租 戶 向 環 保 署 表 示 難 以 遵 守 此 規 定 。 有

關 困 難 包 括 現 金 周 轉 問 題 、 市 場 不 穩 定 ， 以 及 不 熟 悉 有 關 建 築

物 及 消 防 要 求 的 政 府 規 例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

採 取 措 施 ， 向 沒 有 遵 守 規 定 的 環 保 園 租 戶 執 行 租 約 規 定 ； 及 (b )

研究措施協助租戶解決經營上的困難。

1 3 . 日 後 出 租 用 地 時 需 要 考 慮 其 他 安 排 環 保 署 表 示 ， 可 於

簽 訂 新 租 約 時 調 整 現 時 某 些 租 約 規 定 ， 以 協 助 租 戶 開 始 運 作 。

為 增 加 環 保 園 的 吸 引 力 ， 需 要 檢 討 挑 選 循 環 再 造 營 運 商 的 方

式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諮 詢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

意 見 ， 日 後 出 租 環 保 園 用 地 時 ， 除 了 公 開 招 標 外 ， 考 慮 是 否 還

有其他合適的安排。

1 4 . 需 要 檢 討 環 保 園 在 達 到 廢 物 管 理 目 標 的 成 效 環 境 事 務

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舉 行 會 議 ， 並 提 出 下 列 意 見 ： ( a )環 保

園 的 運 作 方 式 不 能 吸 引 準 租 戶 ； ( b )關 注 環 保 園 按 現 行 方 式 運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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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否 可 行 ； 及 ( c ) 如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的 目 的 是 鼓 勵 循 環 再 造 業 發

展 ， 應 採 取 合 適 措 施 以 促 進 循 環 再 造 業 務 運 作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

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環 保 園 在 達 到 廢 物 管 理 目 標 的 成 效 ， 特 別

是環保園能否達到建立具增值能力和較高檔的工序的目標。

第二期發 展

1 5 . 環 保 園 第 二 期劃 分為 三 區 ， 即 ： ( a )供 政 府 資 助 工程 項目

使用的 A 區（兩幅用地共佔 1 公頃）； (b )供涉及循環再造的環

保工業使用的 B 區（七幅用地共佔 4 . 2 公頃）；及 ( c )作其他短

期用途的 C 區（ 4 .9 公頃）。

1 6 . A 區 環 保 署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預 留 兩 幅 用 地 （ 每 幅

0 .5 公頃）設立塑膠廢物處理中心和電器及電子廢物處理中心，

由 非 政 府 機 構 負 責 營 運 。 為 數 4 ,0 60 萬 元 的 建 設 費 用 由 基 本 工

程 儲 備 基 金 撥 付 ， 而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會 在 三 年 內 支 付 不 多

於 2 , 00 0 萬元的經常營運成本。

1 7 . B 區 環 保 署 計劃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中 邀 請 有 興 趣 的 經 營

商 承 租 區 內 用 地 ， 以 作 更 廣 泛 的 用 途 ， 包 括 製 造 環 保 產 品 及 研

究廢物處理技術。

1 8 . C 區 二 零 零 九年 三 月 ， 在 發 展 局 的 要 求 下 ， 環 保 署 預

留 C 區供 存放空貨 櫃。地政 總署於二 零零九年 十月向一 名貨櫃

營運商批出一年短期租約，讓其在露天存放貨櫃。

1 9 . 需 要 加 快 發 展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原 本 計 劃 可

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底 招 租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， 第 二 期 的 基 建

工 程 仍 在 進 行 中 。 除 指 定 用 作 設 立 廢 物 處 理 中 心 的 用 地 外 （ 見

第 16 段），第二期其他用地仍未招標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

署長應留意第二期的進度，並盡力加快其發展。

2 0 . 需 要 留 意 環 保 園 第 二 期 的 土 地 用 途 第 二 期 平 整 的 12

公 頃 土 地 中 ， 只 有 5 . 2 公 頃 （ 包 括 指 定 用 作 兩 間 廢 物 處 理 中 心

的 1 公頃用地）可供批予循環再造商。審計署注意到： ( a )循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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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造 業 持 續 要 求 提 供 更 多 土 地 作 經 營 循 環 再 造 業 務 ； 及 ( b )用 作

存放貨櫃的用地面積甚廣（ 4 . 9 公頃，佔第二期用地 41 %），但

該 用 途 與 環 保 園 循 環 再 造 運 作 的 規 劃 原 意 並 不 相 符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密 切 監 察 環 保 園 用 地 的 用 途 ， 以 確 保

為 循 環 再 造 業 提 供 足 夠 土 地 ； 及 (b )就 暫 時 撥 作 存 放 貨 櫃 的 第 二

期 用 地 ， 與 發 展 局 局 長 和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聯 絡 ， 商 討 交 還 用 地 時

間表。

2 1 . 需 要 評 估 兩 間 試 驗 廢 物 處 理 中 心 的 營 運 塑 膠 廢 物 處 理

中 心 和 電 器 及 電 子 廢 物 處 理 中 心 由 獲 委 任 為 營 運 商 的 非 政 府 機

構 負 責 運 作 。 環 保 署 表 示 ， 兩 間 試 驗 廢 物 處 理 中 心 的 運 作 模

式 ， 旨 在 達 到 發 展 具 增 值 能 力 和 較 高 檔 工 序 的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按 環 保 園 發 展 具 增 值 能 力 和 較 高 檔 工 序 的

目 標 ， 檢 討 兩 間 試 驗 廢 物 處 理 中 心 的 運 作 ， 尤 其 是 他 們 在 提 高

廢物循環再造這方面的成效。

管理合約 的執行情況

2 2 .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， 環 保 署 把 一 份 為 期 七 年 的 合 約 批 予

營 運 公 司 ， 以 提 供 管 理 和 保 養 服 務 ， 估 計 金 額 為 9 ,8 50 萬 元 。

根 據 合 約 ， 營 運 公 司 除 了 提 供 管 理 和 保 養 服 務 外 ， 還 須 提 供 環

保園的市場推廣服務。

2 3 . 付 款 額 需 要 與 管 理 服 務 需 求 相 稱 由 於 環 保 園 內 業 務 活

動 量 偏 低 ， 以 及 延 遲 接 管 部 分 用 地 ， 營 運 公 司 須 提 供 的 管 理 和

保 養 服 務 大 減 。 然 而 ， 合 約 內 並 無 調 整 費 用 條 款 ， 容 許 營 運 費

用 因 應 較 低 的 業 務 活 動 量 而 調 減 。 儘 管 第 一 期 尚 未 開 始 運 作 ，

但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， 環 保 署 已 向 營 運 公 司 支 付 了 3 , 200

萬 元 營 運 費 用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在 日 後 執 行 環 保

項 目 的 管 理 合 約 時 ， 採 取 措 施 確 保 支 付 的 款 項 與 所 需 服 務 相

稱。

2 4 . 需 要 加 強 營 運 公 司 的 市 場 推 廣 角 色 管 理 合 約 並 非 單 純

是 服 務 合 約 ， 因 為 營 運 公 司 也 應 提 供 宣 傳 環 保 園 的 市 場 推 廣 服

務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，

環 保 署 沒 有 指 示 營 運 公 司 提 供 市 場 推 廣 服 務 。 期 間 也 甚 少 舉 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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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的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在 舉

辦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方 面 ， 善 用 營 運 公 司 的 私 營 機 構 的 專 才 ， 向 循

環再造商推介環保園。

2 5 . 監 察 營 運 公 司 的 表 現 環 保 園 的 管 理 合 約 訂 明 多 項 關 於

營 運 公 司 服 務 表 現 的 規 定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環 保 署 沒 有 撰 寫 營 運

公 司 的 表 現 評 核 報 告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按 照 管 理

合 約 列 明 的 服 務 表 現 規 定 ， 密 切 監 察 營 運 公 司 的 表 現 ， 並 擬 備

該公司的表現評核報告。

當局的回 應

2 6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零年四月


